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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博物馆公益鉴定咨询申请人承诺书

本人于2024年5月11日，携带   件物品，委托进行文物鉴定咨询，并自愿作出以下承诺：
1.保证不涉及以下内容：
（1）委托鉴定文物涉嫌非法盗掘或打捞、盗窃、抢劫、走私、涉案等不合法来源的；
（2）委托鉴定文物属于法律规定严格禁止交易、流通的保护动植物及其制品的；
（3）委托事项超出本单位业务经营范围的；
（4）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情形的。
2.该倾向性意见不能作为法律证据，不具备法律效力。愿意无条件接受鉴定咨询单位的口头意见。不要求委托人出具文物鉴定咨询文书。


承诺人： 
身份证号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